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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融资需求也日益急迫。传统的融资方式，已不能满足融资主体多样化的融资

需求。融资方式多元化趋势发展已成主流，同时新兴融资方式也为法律制度带来了挑战。本文立足于动

态质押设立要件中监管人角度，通过分析现有文献和司法判例，深入分析监管人的法律地位、监管义务

范围以及监管人监管不力时的责任承担等问题，进而引出动态质押监管人的责任认定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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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arket economy, the financing needs of enterprises are increasingly ur-
gent. Traditional financing methods can no longer meet the diversified financing needs of financ-
ing subjects. The trend of diversification of financing methods has become the mainstream, and 
the emerging financing methods have also brought challenges to the legal system. Based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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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pective of supervisors in the establishment requirements of dynamic pledge, this paper ana-
lyzes the legal status of supervisors, the scope of supervision obligations and the liability of super-
visors when they fail to supervise by analyzing existing literature and judicial cases, and then leads 
to the liability identification path of dynamic pledge supervis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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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动态质押，又称存货动态质押，是指债务人或第三人(出质人)为担保债务的履行，以其有权处分的

原材料、半成品、产品等库存货物为标的，向债权人(质权人)设定质押，债权人委托第三方企业(监管

人)占有并监管质押财产，同时质押财产被控制在一定数量或价值范围内进行动态更换、出旧补新的一

种质押担保方式[1]。实践中又将其称之为“流动质押”制度，这一新型担保制度被 2021 年 1 月 1 日起

实施，由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以下简称

《民法典担保制度的解释》)所认可。1 动态质押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
第四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动产质押制度为基础 2，契合市场经济发展，企业经营与融资需求的制度

创新。这一制度在质权设立中的交付要件上进行了创新，并且对于质押财产于一定范围内允许质押物

流入或流出质权责任财产范围。正是，由于相较于传统质押制度存在的如此差异，该制度能否设立质

权曾一度引发热议[2]。随着司法实践逐渐认可该制度，质权能否设立的矛盾焦点也逐渐转变成为监管

人对质物之控制应当达到什么程度才属于“实质控制”3，进一步又引发了有关监管人的责任以及义务

范围的讨论。 

2. 动态质押中监管人的法律地位 

动态质押中监管人的作用十分重要，其肩负着动产质权设立之关键交付要件，也即是债权人能够保

证债权实现就质押财产优先受偿的关键所在。同时，又基于动态质押中出质人能够在保证最低数额质押

财产的前提下，将质押财产用于生产经营这一特性，监管人又承担着替质权人监管质押财产，保证质押

财产充实的职责。而监管人的确定，实践中往往是由出质人(具有融资需求的企业)、质权人(提供融资款

的金融机构)以及具有监管能力的物流管理企业，三方签署监管协议，因而取得对质押财产监督和管理的

权利[3]。因此，探究监管人的法律地位必须要讨论监管协议的性质如何，对此，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颇

多争议，实践中不同法院的定性也大相径庭。有的法院将监管协议认定为保管合同，有的认定为仓储合

同，有的认定为兼具仓储和保管的联立合同，也有的认定为委托合同。 

Open Access

 

 

1 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担保制度的解释》第 55 条第 1 款规定：“债权人、出质人与监管人订立三方协议，出质人以通过一定数

量、品种等概括描述能够确定范围的货物为债务的履行提供担保，当事人有证据证明监管人系受债权人的委托监管并实际控制该

货物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质权于监管人实际控制货物之日起设立。监管人违反约定向出质人或者其他人放货、因保管不善导致货

物毁损灭失，债权人请求监管人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425 条第 1 款规定：“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动产出质给债权人占有的，债务

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质权的情形，债权人有权就该动产优先受偿。” 
3参见上海高院判决江铜营销公司诉鸿晟隆新材料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案(2021)沪民终 54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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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仓储合同中保管人 

该观点认为，监管协议其性质上属于监管人为金融机构储存保管质物的仓储合同，4 监管人为质权人

的质权成立提供了交付储存的场所。然而该观点未考虑，动态质押中监管人对于质押财产流入或者流出

的监管义务，仅仅从质物储存的角度上来认定监管协议的性质，缺乏对动态质押中质权设立的基础交付

要件的认识，因而被学界和实务界广为诟病。并且，该观点存有割裂担保协议与监管协议之间因果关系

的行为。从目的上来看，监管协议要实现的目的之一在于辅助质权的设立，而担保协议的目的所在也是

为了设立质权。因而二者在目的上具有同一性，但监管协议应当属于履行担保协议项下交付要件之结果。

因此，可以说担保协议是因，而监管协议为果。实践中也有法院基于此而将担保协议与监管协议之间的

关系认定为主合同与从合同。5 总之，将监管协议定性为仓储合同，进而认定监管人的地位为仓储合同中

的保管人是不恰当的。从动态质押的角度来看，质权之成立以质物交付债权人占有为质权成立要件，而

仓储合同属于诺成合同，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时合同便成立生效。而如前所述，监管合同与质押合同之间

存在着先后的因果关系，且在实践中往往监管人知晓质押这一事实，因此其也应当与质权人保持一致的

合同目的，即质权的成功设立。因此若出质人未交付质押财产时，监管协议也应当认定未成立，这样也

有利于避免监管人与质权人之间不必要的争讼。 

2.2. 保管合同中的保管人 

该观点认为监管协议为监管人为金融机构保管质物并收取报酬的保管合同。6 监管人为质权的设立对

质押财产进行保管。然而，这一观点与将监管人的地位认定为仓储合同中的保管人一样，仅仅侧重于质

权成立之交付要件之上，对于动态质押中质押财产的动态性的管理并未体现。因此，在该制度下将监管

协议认定为保管合同，从制度本身的价值追求来说仍然有失偏颇。但这一观点，相较于仓储保管人来说，

其明确的监管协议的成立应当以监管人接收出质人交付的质押财产为成立要件，一定程度上认可了质押

合同与监管协议间的因果关系与目的同一这一特性。 

2.3. 质权人的受托人 

根据委托关系说的观点认为，监管协议本质上属于质权人与监管人之间的委托协议，监管人受质权

人的委托代替质权人完成对出质财产的占有以及管理[4]。质押监管协议的核心在于质权人委托监管人代

替自己占有、控制、管理质物，监管人对质权人主要负担受托义务，监管人履行的保管义务只是其受托

义务的延伸。实践中也有司法判例认可这一观点，7 后在《民法典担保制度的解释》的司法解释也持委托

关系说的观点[5]。本文认为，监管协议应当定性为委托协议，进而明确监管人的受托人之地位，其以委

托人(质权人)的利益为出发点，以质权人的名义(显明)8 受领出质人交付之质押财产，并基于质权人之委

托代为保管和监管质押财产。而保管义务并不属于保管合同约定的，而是委托监管的意思表示所涵盖的

委托保管，也即保管义务属于委托监管的延伸。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将监管协议定性为委托合同存在

着以下问题，通常委托合同的当事人仅委托人和受托人双方，但质押监管协议中却存在质权人、出质人、

监管人三方当事人，监管人为受托人固无问题，然质权人和出资人孰为委托人？若将质权人认定为委托

人，又如何解释出质人支付监管费？本文认为，在监管协议中尽管存在着第三方主体(出质人)，但其并非

 

 

4 参见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鲁商终字第 344 号民事判决书；参见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人民法院(2015)雁江民初字第 2474 号民

事判决书。 
5参见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鲁商终字第 182 号民事判决书。 
6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 591 号民事裁定书。 
7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 2623 号民事裁定书。 
8动态质押之中，不存在隐名代理这一可能，不论监管人是否披露，出质人均知道交付对象是质权人选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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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合同的当事人，而是质押协议的当事人，因此质权人才是委托人。并且，从质权设立的角度来看，

对质押财产的占有、保管本就属于质权人的义务范畴，而监管人其职责之一就是替代质权人管理抵押财

产，因此由于保管质押财产而产生的管理费用应当由质权人支付，而不应当由出质人承担监管费用[6]。 

3. 监管人履行监管义务范围 

动态质押监管中，监管人受质权人委托，对质物进行监管、接收、控制质物并对质物流进流出情况

进行管理，以使质物价值始终维持在最低价值线上，保障债权人的质权安全。监管人的监管义务范围，

概括来说，包含对质押财产的入库去、出库时的质押财产核查义务以及对质押财产的保管义务[7]。但在

监管过程中有不同的体现，通常呈现为如下几方面： 

3.1. 核验检查义务 

在替质权人接受出质人质押财产交付时乃至于在质押期间的存货增补替换以及“流出”时，监管人

应当对质物的数量、种类、品名、规格、等进行审查核验。又由于增补替换与质押财产“流出”阶段的不

同监管人的审查范围又有所不同。增补替换期间，监管人应当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审查增补质物是否存

在缺陷，以及该缺陷是否可能影响既有质物的价值，应当注重同类质物的统一存放，而“流出阶段”，监

管人的义务主要在于对于流出质物的数量，种类，价格等做记录并告知质权人，同时保障质押财产价值

范围不得低于质押协议约定的最低价值。由此，确定出质人实际交付的质物是否与质权人提供的《待出

质通知书》上所列要求相符，待查验结束后再据实签发《收到质物通知书》，质权设立完成。此为监管人

的核查义务。该审查义务的履行与质权是否设立乃至其后债权人债权的实现休戚相关。现存问题在于监

管人的审查范围是仅限于形式审查还是包含实质审查在内。司法实践中，有观点认为若监管协议未明确

要求监管人代为实质审查质物品质的，则监管人仅负形式审查义务。9 也有观点认为，监管人作为专业的

监管机构，在审查质物时比质权人更具优势，且其按照最低价值线收取质物，意味着其不仅要对质物数

量进行监管，还要对质物的品质进行监管，以确保质物价值的稳定性。10 本文认为，在质权人与监管人未

就监管审查义务进行特别约定时，监管人应当只负形式审查的义务，而不应当对质押财产进行实质审查。 

3.2. 财产情况告知义务 

监管人在对质物进行审核查验后，应当将质物的情况如实告知质权人，质权人根据监管人通知的内

容决定是否发放款项或是督促出质人如实履行质物交付义务。在动态质押的情境中，监管人的通知报告

义务实质上是质物审查义务的自然延伸，但其涵盖的内容远不止于此。鉴于动态质押的特性，其持续时

间长，质物虽处于监管人的精心维护之下，但仍可能遭遇自然或人为的多重风险。 
一方面，出质人的其他债权人若因债权未得满足，可能试图对出质的质物进行哄抢，甚至在一些案

例中，质物还可能面临被盗的风险。另一方面，不可预测的天气变化和自然灾害也可能对质押财产的存

储条件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当监管人在日常审查过程中发现因出质人原因导致的质押财产异常波动，

或者预见到潜在的自然灾害可能对质押财产造成威胁时，其有义务提前将这些风险信息通知给质权人。

同样，在发生质押财产被哄抢等紧急情况时，监管人在积极阻止哄抢行为的同时，也应迅速向质权人传

达相关信息，使质权人能够及时作出反应，采取必要的预防或补救措施。此外，作为质押财产监管的常

规工作，监管人还需定期向质权人报告质押财产的库存状况，确保质权人对质押财产的实时状态有清晰

的了解，这也是对质押财产审查义务和通知报告义务相结合的重要体现。 

 

 

9参见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浙 05 民终 127 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终 1938 号民事判决书。 
10参见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湘民终 336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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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占有维持义务 

动态质押中，质权人不直接占有质物，而是委托于监管人，由监管人直接占有，而质权人转为间接

占有[8]。监管人应当遵从监管协议之约定，在监管期间对质物进行持续的占有与保管，监控质押财产的

流进或流出，并保证在质财产价值不低于质权人明确的最低价值，以及防范出质人或是出质人的其他债

务人强制出货。并且还要用专门的区域存放或是挂牌对质物进行区分。 

4. 监管人的责任承担 

4.1. 无因辞职的责任承担 

通说观点认为，债权人与监管人之间的监管协议属于委托合同，因此双方均享有任意解除权，但应

当在合理期限内通知相对人。而动态质权的设立离不开监管人代为占有质押财产，而当监管人辞去委托

时，质权的成立与否以及对抗效力仍有待思考。曾有观点认为，质押权的设立以交付作为要件，因此当

质权人丧失对质押财产的占有时，质权消灭。也有观点认为，质权的设立以交付作为设立要件，但质权

并不依托于持续占有质押财产为前提，例外情形下，就算质权人在交付后又主动丧失占有的，如向出质

人返还质物，其质权仍然存在。但由于丧失占有因而失去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在后者观点下，(共同占有

型动态质押)若监管人无因辞去委托，致使质权人的质权丧失对外对抗效力而被第三人取得时监管人对此

是否应当对此承担赔偿责任。本文认为，监管人对此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理由如下，监管人已将辞职

的意思送达质权人，质权人应当重新选任监管人并对质押财产流通性进行限制，因此在此期间质押财产

被第三人取得并非监管人之过错，而是债权人之过失。监管人不应当对此期间质押财产的流失承担责任。

并且，监管人的义务仅是辅助质权人的质权设立，并监管质物的流动。在解职期间，质权人之质权并未

消灭。 

4.2. 监管义务履行不完全的责任承担 

监管义务履行不完全是指，监管人怠于履行监管义务致使质权未设立或者虽设立但监管人在监管过

程之中未及时通知质权人具体出货情况或者不如实汇报质押财产现状。质权的成立以交付作为成立要件，

而动态质押中交付要件主要依靠监管人履行监管义务来实现。当监管人不履行监管协议下的监管义务时，

质权人的质权并不能成立，监管人对质权人构成根本违约，致使质权人于出质人财产上设立质权的合同

目的落空(合同期待实质性被剥夺)，并因此丧失针对出质人与质权人之间债权债务之间的担保利益[9]。
由于，监管人在动态质押的设立过程中，其已然知晓，质权人与出质人之间的质押合同，亦知晓主合同

的存在，因此其应当于合同订立时，预见到合同履行后债权人能够享有的利益范围，即主债权及其利息。

故因其根本违约，其应当在此范围内对质权人承担赔偿责任。当监管未及时履行财产核验检查义务以及

财产情况告知义务，导致债权人担保利益受损时，监管人应当在需核验检查的货物价值数额内以及财产

流通的价值数额内向质权人承担赔偿责任，但由于该不完全履行属于轻微瑕疵，不一定必然导致质权人

的担保利益受损。因此，本文认为当出质人在合理范围内补足最低额货物时，监管人此时再履行告知义

务，其仍可相应免责。 

4.3. 监管人与出质人恶意串通出货时的责任承担 

在共同占有类型下的动态质押中，监管人与出质人共同占有质押财产，虽然二者利益追求不同，但

由于各种各样的因素也可能导致监管人与出质人恶意串通损害质权人利益的情况。此时由于监管人与出

质人在动态质押之中的地位不同，以及与质权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不同，因而容易引发请求权竞合的情况。

从侵权的角度而言，监管人与出质人为有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从违约的角度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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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人违反监管协议之主要义务，构成根本违约，质权人有权要求解除监管协议并要求监管人承担违约

责任[10]。但由于质权的成立以质权人对动产占有为成立前提，若此时因出质人的违约而解除合同的话，

无疑相当于质权人附带性地放弃了债权，此时质权人应当重新选任监管人，在选任期间内应当禁止动态

质押财产的动态性，此期间内动态质押转变为固定质押。并且重新选任监管人所应当支付的合理费用应

当由监管人承担。同样，出质人作为质押合同的主体，其也违反了质押合同中约定的附条件出货义务，

因此也构成对质押合同的违约，至于是否构成根本违约，应当根据其恶意出货的数额进行判断，若剩余

货物价值已经低于最低标准，那么应当认定根本违约；反之，则为轻微违约。但不论是根本违约还是轻

微违约，质权人均有权要求出质人提前履行债务(提存)或者另行提供担保。 

4.5. 监管人对质押财产行使留置权时的责任承担 

原则上来说，商事留置权仅能留置相对人的财产而不能留置第三人的财产，且商事留置权中对债务

的形成并不要求双方之间基于同一法律关系，普通的商事留置只要求债权属于营业债权且已到期，留置

权合法占有债务人财物即可成立，但在动态质押中若债权人未支付监管人相应的监管费用，监管人能否

对其监管的第三人财产行使商事留置？本文认为，监管人具有留置第三人财产的权利 11，原因在于，此

时债权人对第三人的质押财产享有法定利益，且该利益优先于所有权人(债务人)，故可视作债权人的财产

利益，而且监管人债权产生于三方签订的监管协议属于基于同一法律关系而产生。因此监管人有权对该

财产留置，但其权利行使以其对动态质押中债权人的债权数额为限。 
当监管人留置质押财产时，其一方面是留置权人，另一方面又是监管人。二者虽均具有占有质押财

产的共通之处，但又由于是基于不同的权利而占有，此时也容易引发权利边界不清、滞化动态质押效能

的可能性。因此，在此情况之下，监管人若不尽到更高程度的注意义务以区分留置权财产以及动态质押

财产，极易导致这两类财产混同无法区分。对此本文站在保障动态质押财产的效能以及市场资源的灵活

性的角度，认为当监管人未尽到足够的区分义务时，应当视为其留置权财产混同为质押财产，因此其留

置权丧失。 

5. 结语 

动态质押制度为融资市场注入了活力，同时也为融资制度带来一些制度建构层面的理论难题。监管

人作为动态质押制度的核心枢纽，其责任认定对于动态质押制度实际应用具有重大意义。本文通过对监

管人的法律地位分析，得出监管人监管过程中的三大基本义务：检验核查义务、财产情况告知义务以及

占有维持义务。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监管人可能存在的解约、违约、侵权以及权利放弃等情况对其责

任的认定路径进行了相应的论证。然而，本文的研究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论证方式、论证技巧以

及文章观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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